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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6,08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32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8 年 3 月

16日（T+2日）及时缴款，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8

年 3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交换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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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广东宏川

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985，0985，8263 

末“5”位数 07818，27818，47818，67818，87818，83280 

末“6”位数 998115，498115 

末“7”位数 4985804 

末“8”位数 15136894，35136894，55136894，75136894，95136894，

09952353，59952353 

末“9”位数 160654422，28459608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09,49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A股

股票。 

 

 

 

 

 

 

发行人：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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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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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